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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维护首都社

会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

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

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大型社

会活动的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消防、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前款所称大型社会活动（以下简称大型活动），是指主办

者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场所、场地，面向社会

公众举办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招聘会、庙会、灯

会、游园会等群体性活动。

    第三条 大型活动的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主办者对安全工作

全面负责。

    第四条 本市对单场次参加人数一千以上的大型活动

实行安全许可。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型活动安全

工作的领导，督促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对大型活动安全工

作的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大型活动安全管理中的

重大问题。

    本市公安机关是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的实施机关，对大型

活动的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本市安全生产、公安消防、公安交通、质量技术监督、商

务、文化、体育、教育、旅游、园林等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对大型突活动安

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

种形式，加强与大型活动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的宣传，增强有关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安

全防范能力。

第二章 安全职责

第七条 大型活动主办者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一）进行安全风险预测或者评估，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

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二）建立并落实安全责任制度，确定安全责任人，明确
安全措施、岗位职责；

    （三）配备与大型活动安全工作需要相适应的专职保安等

专业安全工作人员；

    （四）为大型活动的安全工作提供必需的物质保障；

    （五）组织实施现场安全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安全

隐患及时消除；

    （六）对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员进行安全宣传和教育，及时

劝阻和制止妨碍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七）接受公安等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大型活动有承办者的，主办者应当与承办者签订安全协

议，就前款内容明确各自的具体职责。承办者应当按照安全

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主办者共同落实安全工作。

    第八条 大型活动场所提供者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

    （一）保证大型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

安全规范，并向主办者提供场所人员核定容量、安全通道、出

入口以及供电系统等涉及场所使用安全的资料、证明；

    （二）安全出入口和安全通道设置明显的指示标识，并保

证畅通；

    （三）根据安全要求设立安全缓进通道和必要的安全检查

设备、设施；

    （四）配备应急广播、照明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

    （五）对停车设施不得挤占、挪用，并维护安全秩序；

    （六）保证安全防范设施与大型活动安全要求相适应。

    第九条 公安机关在大型活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应

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大型活动安全许可和安全监督管理的工作规范

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二）制定大型活动安全监督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三）建立大型活动不良安全信息记录制度，并向社会

公示；

    （四）审核许可申请材料，实地勘验活动场所；

    （五）在大型活动举办前，对活动场所组织专项安全检查，

发现安全隐患的责令改正；

    （六）在大型活动举办过程中，对安全工作的落实进行指

导、监督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责令改正；

    （七）对安全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八）对现场秩序混乱，可能导致安全事故或者危害公共

安全的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及时进行处置；



（九）依法查处大型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章 安全许可

    第十条 大型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办者在举办

大型活动的二十个工作日前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一）拟印制、发售票证一千张以上的；

    （二）组织参加人数一千以上的；

    （三）其他预计参加人数一千以上的。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庆典和纪念性活动不需要申

请安全许可。

    第十一条 大型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办者应当向

市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一）举办场所跨区、县的；

    （二）举办场所固定座席一万以上的文艺演出、体育竟赛；

    （三）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组织参展，并且总展位

数在五百个以上的展览、展销。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大型活动，主办方应当向举办所在

地区、县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第十二条 大型活动主办者申请大型活动安全许可时，

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主办者的法人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或者主

办者是自然人的，提交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有承办者的，提交其法人证明或者身份证明；

    （三）场所租赁、借用协议书，大型活动现场平面图；

    （四）大型活动使用的证件及门票的样本；

    （五）安全风险预测或者评估报告、安全工作方案、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

    （六）举办日期、时间需要变更的，提交变更方案；

    （七）有承办者的，提交主办者和承办者之间签订的安全

协议书；

    （八）按照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事先批准的，提交批准

文件；

    （九）其他与举办大型活动安全工作相关的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大型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举办日期、时间、地点、人数和内容；

    （二）安全工作的组织系统；

    （三）安全工作人员的数量俊、 岗位职责；（四）场所建筑和设施的消防安全措施；

 �ㄎ澹�车辆停放、疏导措施；
    （六）票证的印制、查验等措施；

    （七）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

    （八）其他与安全工作有关的内容。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安全许可申请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大型活

动场所、设施进行现场核查，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许可的说明理由。十个工作日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眨，并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主办者申请年度内在相同地点举行相同内容的多场次

大型活动的，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一次许可的方式。

    第十五条 大型活动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机关予以安

全许可：

    （一）主办者具有合法身份；

    （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场所、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四）安全责任明确、措施有效；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大型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予

安全许可：

    （一）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条件之一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影响国事、外交、军事或者其他重大活动的；

    （四）严重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

    第十七条 大型活动举办日期、时间需要变更的，主办

者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提

出变更申请；举办地点、内容需要改变的，主办者应当提前十

个工作日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本

条例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大型活动取消的，主办者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告知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作出安全许可决定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公

安机关可以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安全许可并及时告知

主办者。由此给大型活动主办者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

给予补偿。

第四章 安全规范

    第十九条 变更、取消已向社会公布的大型活动的，主

办者应当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予以公告，并做好善后

工作。

    第二十条 大型活动主办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将大型活动转让他人举办；

    （二）按照安全许可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内容举办大型

活动；

    （三）不得超过公安机关核准的安全容 量印制、发放、出

售票证；

    （四）公开售燮票的，采取票证防伪、现场验票等安全措施；

    （五）根据安全需要在场所入口设置安全、有效的机读验

票设施、设备；

    （六）保证临时搭建、安装、悬挂的设施、设备的安全。

    大型活动主办者可以投保公众责任险。

    第二十一条 主办者在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应当落实各

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可

以申请公安机关协助。在人员相对聚集时，主办者应当采取

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

围内。

    第二十二条 大型活动现场安全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掌握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全部内容；

    （二）能够熟练使用应急广播和指挥系统；

    （三）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